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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民生银行  A 股代码：600016  优先股简称：民生优 1  优先股代码：360037  编号：2023-068 

 

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

三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本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

议案》，同意核定同方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同方国信”）及其关

联企业、东方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集团”）及其关联企业、巨人投资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巨人投资”）及其关联企业、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新希望集团”）及其关联企业、福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信集团”）

及其关联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如下： 

1. 同方国信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 189 亿元（以下金额如

无特指，其币种均为人民币），额度有效期 2 年（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

12 月 31 日止）。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119 亿元，支用限额 119 亿元；非授

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70 亿元。 

2. 东方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150 亿元，额度有效期 2 年

（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）。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

112.39 亿元（含低风险额度 3.70 亿元），支用限额 108.69 亿元；非授信类关联

交易预计额度 37.61 亿元。 

3. 巨人投资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132.60 亿元，额度有效期 2 年

（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）。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

112.60 亿元，支用限额 112.60 亿元；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0 亿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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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新希望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113 亿元，额度有效期 2 年

（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）。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103

亿元，支用限额 103 亿元；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0 亿元。 

5. 福信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32.12 亿元，额度有效期 2 年

（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）。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30.12

亿元，支用限额 30.12 亿元；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 亿元。 

上述集团关联交易额度均包含存量未到期授信业务。 

上述集团关联交易额度生效后，相应关联方集团尚在有效期内的原集团最高

授信额度同时失效。 

● 本议案按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●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。 

● 上述关联交易是本行根据企业合理的实际业务需求，基于正当商业目的开

展的正常银行业务，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    

一、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

    （一）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

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同方国信及其关

联企业、东方集团及其关联企业、巨人投资及其关联企业、新希望集团及其关

联企业、福信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需分别经独立董事专门会

议、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2023 年 12 月 12 日，本行独立董事 2023 年第五次会议对《关于本行日常

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》进行了事前审核，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

董事会审议，并就前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2023 年 12 月 12 日，本行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3 年第八次

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本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》，并同意将该议案

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2023 年 12 月 26 日，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《关于

本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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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同意核定同方国信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189 亿元，额度有效期

2 年（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）。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

119 亿元，支用限额 119 亿元；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70 亿元。 

董事会表决情况：同意 1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关联董事翁振杰先生

未参与表决。 

2. 同意核定东方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150 亿元，额度有效期

2 年（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）。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

112.39 亿元（含低风险额度 3.70 亿元），支用限额 108.69 亿元；非授信类关联

交易预计额度 37.61 亿元。 

董事会表决情况：同意 1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关联董事张宏伟先生

未参与表决。 

3. 同意核定巨人投资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132.60 亿元，额度有

效期 2 年（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）。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

额度 112.60 亿元，支用限额 112.60 亿元；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0 亿元。 

董事会表决情况：同意 1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关联董事史玉柱先生

未参与表决。 

4. 同意核定新希望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113 亿元，额度有效

期 2 年（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）。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

度 103 亿元，支用限额 103 亿元；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0 亿元。 

董事会表决情况：同意 12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关联董事刘永好先生

回避表决。 

5. 同意核定福信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32.12 亿元，额度有效

期 2 年（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）。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

度 30.12 亿元，支用限额 30.12 亿元；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 亿元。 

董事会表决情况：同意 1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关联董事吴迪先生未

参与表决。 

上述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本行独立董事一致认可。根据《上

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及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

本行独立董事解植春、彭雪峰、曲新久、温秋菊、宋焕政、杨志威发表了独立意

见，认为以上关联交易属于本行正常业务，交易方案符合一般商业原则以及本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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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地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，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、监管部门

要求及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

易管理办法》及其他制度规定，交易公允，没有发现存在损害本行及本行股东合

法权益的情形。 

 

（二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

1. 同方国信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

同方国信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189 亿元，额度有效期 2 年（自

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）。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119 亿

元，支用限额 119 亿元；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70 亿元。 

授信类关联交易 

业务品种：①公司授信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贷款（含贸易融资）、票据承

兑和贴现、透支、其他资产管理产品、开立信用证、保理、保函、贷款承诺等表

内外业务品种；②金融市场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同业拆借、债券投资等金融市

场业务品种；③同方国信及其关联企业与本行附属机构开展的各项授信类业务。

上述业务品种的使用，除同业拆借外均不得为信用方式。 

非授信类关联交易 

同方国信及其关联企业在本行的存款、同业托管、同业拆入、同业标准化金

融产品交易等非授信业务。 

2. 东方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

东方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150 亿元，额度有效期 2 年（自

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）。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112.39 亿

元（含低风险额度 3.70 亿元），支用限额 108.69 亿元；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

额度 37.61 亿元。 

授信类关联交易 

业务品种：①公司授信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贷款（含贸易融资）、票据承

兑和贴现、透支、其他资产管理产品、开立信用证、保理、保函、贷款承诺等表

内外业务品种。②金融市场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同业拆借、债券投资等金融市

场业务品种。③东方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与本行附属机构开展的各项授信类业务。

④低风险业务品种。上述①-③项业务品种的使用，除同业拆借外均不得为信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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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。 

非授信类关联交易 

东方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在本行的存款、资产托管、委托贷款等非授信业务。 

3. 巨人投资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

巨人投资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132.60 亿元，额度有效期 2 年（自

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）。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112.60 亿

元，支用限额 112.60 亿元；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0 亿元。 

授信类关联交易 

业务品种：①公司授信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贷款（含贸易融资）、票据承

兑和贴现、透支、其他资产管理产品、开立信用证、保理、保函、贷款承诺等表

内外业务品种。②金融市场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同业拆借、债券投资等金融市

场业务品种。③巨人投资及其关联企业与本行附属机构开展的各项授信类业务。

上述业务品种的使用，除同业拆借外均不得为信用方式。 

非授信类关联交易 

巨人投资及其关联企业在本行的存款等非授信业务。 

4. 新希望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

新希望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113 亿元，额度有效期 2 年（自

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）。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103 亿

元，支用限额 103 亿元；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0 亿元。 

授信类关联交易 

业务品种：①公司授信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贷款（含贸易融资）、票据承

兑和贴现、透支、其他资产管理产品、开立信用证、保理、保函、贷款承诺等表

内外业务品种。②金融市场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同业拆借、债券投资等金融市

场业务品种。③新希望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与本行附属机构开展的各项授信类业务。

上述①和③项业务品种的使用不得为信用方式。 

非授信类关联交易 

新希望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在本行的存款、资产托管、商品采购等非授信业务。 

5. 福信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

福信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32.12 亿元，额度有效期 2 年（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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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）。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30.12 亿

元，支用限额 30.12 亿元；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 亿元。 

授信类关联交易 

业务品种：①公司授信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贷款（含贸易融资）、票据承

兑和贴现、透支、其他资产管理产品、开立信用证、保理、保函、贷款承诺等表

内外业务品种。②金融市场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同业拆借、债券投资等金融市

场业务品种。③福信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与本行附属机构开展的各项授信类业务。

上述业务品种的使用，除同业拆借外均不得为信用方式。 

非授信类关联交易 

福信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在本行的存款等非授信业务。 

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

1. 同方国信成立于 2007 年，注册资本 25.74 亿元，该集团主要经营分为基

础设施板块和金融板块。截至 2022 年末，同方国信经审计合并报表的资产总额

为 3,128.65 亿元，负债总额为 2,604.86 亿元，资产负债率 83.26%；2022 年该集

团实现合并收入 119.41 亿元，净利润 15.58 亿元。 

2. 东方集团成立于 2003 年，注册资本 10 亿元。名泽东方投资有限公司和

东方集团能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分别持股 94%、6%，法定代表人为张显峰先生，

实际控制人为张宏伟先生。东方集团主业经营涉及现代农业、新型城镇化开发、

金融服务、大宗商品贸易及能源等领域。截至 2022 年末，东方集团经审计合并

报表的资产总额为 750.62 亿元，负债总额为 494.46 亿元，资产负债率 65.87%；

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923.75 亿元，净利润-3.18 亿元。 

3. 巨人投资成立于 1997 年，注册资本 11,688 万元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法人

代表为本行董事史玉柱。巨人投资经营范围包括实业投资，计算机网络开发、服

务，投资管理，资产管理及投资咨询等。巨人投资旗下包括金融投资、互联网/游

戏业务、保健品和新能源业务。该集团为松散型集团，无合并报表。截至 2022 年

末，该集团汇总资产总额为 828.84 亿元，汇总负债总额为 425.41 亿元，资产负

债率 51.33%；2022 年实现汇总营业收入 214.53 亿元，汇总净利润 11.50 亿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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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新希望集团成立于 1997 年，注册资本 32 亿元，法定代表人为刘永好先

生，新希望集团范围内的主营业务包括农牧业和投资。截至 2022 年末，新希望

集团经审计合并报表的资产总额为 2,072.60 亿元，负债总额为 1,345.90 亿元，资

产负债率 64.94%；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1,611.73 亿元，净利润 1.21 亿元。 

5. 福信集团成立于 1995 年，注册资本 13,300 万元。福信集团业务板块包括

金融、房地产、科技、贸易、文体、现代农业等领域。福信集团经审计的财务数

据显示，截至 2022 年末，该集团资产总额为 114.99 亿元，负债总额为 70.25 亿

元，资产负债率 61.09%；2022 年实现营业收入 64.74 亿元，净利润 0.25 亿元。 

 

（二）与本行的关联关系 

同方国信及其关联企业持有本行股份合计 4.55%，本行董事翁振杰先生（董

事资格尚待核准）担任同方国信及其多家关联企业董事，同方国信为本行关联法

人。 

东方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持有本行股份合计 3.00%，本行副董事长张宏伟先生

为东方集团实际控制人，东方集团为本行关联法人。 

巨人投资及其关联企业持有本行股份合计 4.97%，本行董事史玉柱先生为巨

人投资的实际控制人，巨人投资为本行关联法人。 

新希望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持有本行股份合计 4.96%，本行副董事长刘永好先

生为新希望集团实际控制人，新希望集团为本行关联法人。 

福信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持有本行股份合计 0.61%，本行董事吴迪先生为福信

集团法定代表人、董事，福信集团为本行关联法人。 

 

三、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

主要内容：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本行日常关

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》。 

1. 同意核定同方国信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189 亿元，额度有效期

2 年（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）。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

119 亿元，支用限额 119 亿元；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70 亿元。 

2. 同意核定东方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150 亿元，额度有效期

2 年（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）。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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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.39 亿元（含低风险额度 3.70 亿元），支用限额 108.69 亿元；非授信类关联

交易预计额度 37.61 亿元。 

3. 同意核定巨人投资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132.60 亿元，额度有

效期 2 年（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）。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

额度 112.60 亿元，支用限额 112.60 亿元；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0 亿元。 

4. 同意核定新希望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113 亿元，额度有效

期 2 年（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）。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

度 103 亿元，支用限额 103 亿元；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10 亿元。 

5.同意核定福信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32.12 亿元，额度有效

期 2 年（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）。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

度 30.12 亿元，支用限额 30.12 亿元；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2 亿元。 

定价政策：本行与上述关联方及其关联企业开展的关联交易，按照商业原则，

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。关联交易额度项下各产品/业务利费

率不低于同期同业平均定价标准，符合监管相关要求及本行关联交易管理的相关

规定。 

 

四、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上述关联交易是本行根据企业合理的实际业务需求，基于正当商业目的开

展的正常银行业务，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26 日 


